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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6-029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的公告

2015年 12月 4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川长虹

或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起成立申万宏

源长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

申万宏源长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8日披露的《四川长虹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临 2015-070号）及《四川长虹关于投资组建并购基金的公告》

（临 2015-073号）。

2016 年 5月 30 日，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申万长虹基金）完成工商登记正式成立，存续期为十年，

其中，前七年为投资期，后三年为退出期。

2026 年 5月 25 日，合伙企业召开 2026 年第一次合伙人大会，全体合伙人

审议并一致同意延长基金存续期、变更经营期限、调整管理费标准等事项，并于

同日签署了《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现将申万长虹基金本次延期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公告中涉及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申万长虹基金延期概述

根据原合伙协议，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十年；同时，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

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可以延长合伙经营期限。

申万长虹基金的存续期及经营期限均将于 2026 年 5 月 30 日届满。鉴于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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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项目尚未全部退出，结合合伙企业实际运营情况及在投项目退出规划，为

保证基金正常运营，保障基金合伙人的利益及基金退出质量，实现投资收益最大

化，经普通合伙人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长虹

投资）提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决议将申万长虹基金的基金存续期延长 3 年（至

2029年 5月 30日止），将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将基金延长期的管理

费调整为未退出项目本金的 1%/年，并签署《补充协议》。

二、申万长虹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周国松

注册资本：3.1亿元人民币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 35号（科技城软件产业园）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

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编码：SEP612

申万长虹基金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关联关

系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否 1,000 1,000 3.2258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本公司 15,000 15,000 48.3871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否 15,000 15,000 48.3871

合计 - 31,000 3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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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营情况

申万长虹基金自 2023年 6月起已进入退出期，不再对外开展投资。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申万长虹基金累计投资项目 9个，累计投资金额 3.93 亿元（其中

1.11亿元为循环投资金额）。申万长虹基金现存在投项目 8个，分别为四川华鲲

振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宏汇创发展（佛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爱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伦宁北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宏聚信（河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佑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长虹基金已有 1个项目实现全部退出，4个项目实

现部分退出，已累计向全体合伙人分配资金 2.36 亿元，其中本公司已累计收到

1.18亿元。

（三）财务数据

根据申万长虹基金 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申万长虹基金资产总额 948,597,086.33 元，负债总额 18,603.50 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 948,578,482.83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948,578,482.83

元。 2025 年度，申万长虹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517,935,158.07 元，净利润

515,889,930.94元。

根据申万长虹基金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申万长虹基金资产总额 1,083,581,407.29 元，负债总额 1,296,194.59 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 1,082,285,212.7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082,285,212.70元。2026年 1-3月，申万长虹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143,913,648.80

元，净利润 143,524,680.45元。

（四）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62448E8N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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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35号（科技城软件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周国松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9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0 6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0 40

合计 2,000 100

关联关系：申万长虹投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也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履约能力：申万长虹投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申万长虹投资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申万长虹投资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

登记编码为P1069073。

三、申万长虹基金延期必要性

截至目前，申万长虹基金现存 8个在投项目中，5个项目有相对明确的退出

计划，3个项目暂无明确退出计划，需等待 IPO机会或寻找市场化退出机会。在

当前市场环境下，短期内在投项目完全退出存在较大挑战。因此，基金存续期延

长 3年有利于在投项目平稳退出，保障基金合伙人的利益及基金退出质量，实现

投资收益最大化。

根据原合伙协议，经营期限最多可延长一次。考虑到现有 3个项目暂无明确

退出方案，存在 3年延长期内不能全部退出的可能性；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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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即前述经营期限）与基于该营业执照办理的基金相关业务的有效性直接关

联，一旦营业执照有效期限失效超过 180天，银行及券商将对合伙企业所开设的

相关基金账户进行冻结；延长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不涉及基金管理人提取管理费问

题；综上，将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有利于保证基金正常运营及项目整

体退出。

四、合伙协议变更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对原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变更情况如下：

修订前：第二章 第十条

合伙期限为【十】年，自合伙企业经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算，前七

年为投资期，后三年为退出期。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

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可以提前结束或者延长合伙经营期限，如延长合伙期限则

延长最长不超过两年。

修订后：第二章 第十条

合伙企业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期限为【长期】，自合伙企业经工商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算。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全体合

伙人会议决议，可以提前结束合伙经营期限。

虽有上述期限登记，各方同意，合伙企业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营期限

为【13】年，自交割日起算（简称存续期）。其中，前【7】年为合伙企业投资

期（简称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3】年为合伙企业退出期（简称退出期），

退出期结束后【3】年为合伙企业延长期（简称延长期）。

修订前：第七章 三十六条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合伙企业的固定报酬，基金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收取管理

费。

合伙企业管理费的费率为每年【2】%，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合伙企业实缴出

资金额。首个收费期间以合伙企业注册日为起点，按当年所剩余实际天数按比例

计收（即首个年度固定管理费=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2】%*(首个年度实际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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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当年实际天数)），每年的 1月 15日前向合伙企业收取当年度的管理费。后

续每年的 1月 15 日前向合伙企业收取当年度的管理费；最后一个收费期间以合

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日为终点按当年 1月 1日（含）与届满日之间的实际天数按

比例计收，并于当年的 1月 15日前向合伙企业收取。若合伙企业延长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实际存续天数按前述条款计算。

合伙企业提前终止的，已经收取的管理费不再退还。

如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分期实缴到位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合伙人实缴到账后

5 日内向合伙企业发出补缴管理费书面通知书补充收取新增实缴出资部分的管

理费。新增实缴出资部分的管理费=新增实缴出资额*当年所剩余实际管理天数

（自新增实缴出资额到账次日起算至当年 12月 31日）/365*【2】%。

修订后：第七章 三十六条

原条款无变化，新增：若合伙企业延长存续期限，延长期合伙企业管理费的

费率为每年【1】%，按照基金存续期限收取，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合伙企业已投

未退项目本金总额。合伙企业的延长期管理费自延长期首个自然日开始计提（含

当日），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会计年度末，按年支付，并于下一个会计年

度开始的【30】个工作日内支付；若最后一次应收取管理费的期间短于一个年度，

则从当年首个自然日（含当日）开始计算，到合伙企业开始清算之日（含当日，

合伙企业开始清算之日指合伙人按照本协议约定做出关于本合伙企业清算的有

效决议之日，下同），并于合伙企业开始清算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内支付。

延长存续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管理费每年费率【1】%/365*（延长期首个自然日未退

出项目本金总额-截至当日累计已退出项目收回且已向合伙人分配的投资本金

(含当日已分配的投资本金)）。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原合伙协议其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补充协议》未约

定的，按照原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如原合伙协议合同条款与《补充协议》约定

矛盾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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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申万长虹基金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万长虹基金延期符合基金经营需求及实际投资情况，有利于保持基金

的稳定运作，保障投资项目的退出质量，维护全体基金合伙人利益。本次基金延

期不涉及各合伙人其他权利义务变化，公司无需投入新的资金，对本公司经营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申万长虹基金的管理及投后管理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7日


